
中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金罗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EPC总承包

澄清公告

（招标编号：SQ141129202409250346）

一、澄清内容：

我单位于2024年9月27日在《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山西省吕梁市） 》发布了中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金罗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项目EPC总承包招标公告，现将原招标文件部分笔误内容进行澄清：

需澄清内容为：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 建设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4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工期为20日历天）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 2024年10月18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5年11月30日 

注：上述计划开、完工时间仅作为编制投标文件的统一标准，实际开、完工时间按合

同条款执行。

澄清为：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 建设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4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工期为20日历天）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 2024年11月28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6年01月02日 

注：上述计划开、完工时间仅作为编制投标文件的统一标准，实际开、完工时间按合

同条款执行。

二、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监督部门为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监督电话：0358-3398049。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单位地址：中阳县宁乡镇人民政府4层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3593417048

招标代理机构：山西子东思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凤城北街46号二单元1102室

联系人：杨先生

移动电话：17636157116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